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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吳信德
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1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73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001141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　　　　　 (301000000A1100114163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原住民傳統姓名並列羅馬拼音使用「-」1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4月16日原民綜字第1100017838

號函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，兼復南投縣政府110年3月3日府

民戶字第1100049542號函。

二、按姓名條例第4條第1項：「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

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，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

記，不受第1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。」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6

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：「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傳統

姓名之羅馬拼音，以當事人申報者為準。臺灣原住民羅馬

拼音之符號系統，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。」原住民族委

員會與教育部於94年12月15日以原民教字第09400355912號

及台語字第0940163297號會銜公告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

統」，有關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登記，係依該書寫系

統記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103769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4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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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茲因南投縣政府110年3月3日前揭函略以，查有民眾申請姓

名並列羅馬拼音登記於申請書填報羅馬拼音姓名加註「-」

符號，該符號是否符合前揭書寫系統所定符號？或於羅馬

拼音姓名記載「-」之形式是否符合原住民傳統姓名之記載

方式？經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4月16日前揭函復略以：

(一)有關前揭94年12月15日公告之書寫系統中，附註4提及

「-」為分音節符號，如北部及中部方言之tan-a（聽）

及南部方言的ta-aza（聽），而非屬本案使用情況。

(二)依105年布農語書寫系統修訂公聽會、共識會議結論，及
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原住民族語

言書寫系統修訂共識成果報告書第33頁，族人共識，過

去在布農語中，以「-」代表喉塞音或音節界線，現在若

發音為喉塞音則應回歸喉塞音符號「''」，如郡群的

「聽」應寫作「ta''aza」而非「ta-aza」。

(三)布農族語言推動組織計畫主持人，建議姓名之族語書寫

皆無須使用「-」分音節符號，其姓名及家族名中間可以

「空格」或「．」分隔。

(四)惟就原住民族語言文字化發展脈絡而言，教會開始使用

羅馬字書寫族語早於政府公告前，爰基於尊重族人長久

以來之書寫習慣，目前較不宜強制規範族人姓名之書寫

方式。建議俟各族書寫規範建置完成後，可依原住民族

委員會101年委託政治大學調查之「原住民族人名譜」為

基礎，由各族進行編修及共識，並建置線上查詢系統，

以作為族人回復傳統姓名時參考。

四、綜上，有關當事人姓名羅馬拼音已記載「-」者，宜尊重其00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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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寫習慣，如遇有當事人欲申請姓名並列羅馬拼音登記

者，其記載方式請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4月16日前揭函

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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